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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81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决议草案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大会，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1
 第六章，其中载有关于武装

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注意到关于武装冲突

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并将条款草案列为决议附件，同时建议大会在以后某

个阶段考虑以条款草案为基础拟订一项公约，
2
   

 强调《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所述的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

的持续重要性， 

 注意到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主题对国家间关系十分重要， 

 1. 欣见国际法委员会结束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工作，并通过了关

于这个主题的条款草案和详细的评注；   

 2. 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6/10)。 

 
2
 同上，第 9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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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意到本决议附件所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

响的条款，并提请各国政府加以注意，但不妨碍它们将来获得通过的问题或对其

采取其他适当行动； 

 4. 决定将题为“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以便审查条款草案可能的形式等问题。 

 

  附件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第一部分 

适用范围和定义 
 

  第 1 条 

适用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武装冲突对国家间条约关系的影响。 

  第 2 条 

定义 
 

 为本条款的目的： 

 (a) “条约”是指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

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包括国

际组织亦为缔约方的国家间条约； 

 (b) “武装冲突”是指国家间诉诸武力或政府当局与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长

时间诉诸武力的情形。 

  第二部分 

原则 
 

  第一章 

发生武装冲突时条约的施行 
 

  第 3 条 

一般原则 
 

 在下列缔约国之间，条约的施行不因武装冲突的存在而当然终止或中止： 

 (a) 武装冲突当事国之间； 

 (b) 武装冲突当事国与非当事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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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条 

  关于条约施行的规定 
 

 如条约本身载有关于条约在武装冲突情形下如何施行的规定，应适用这些规定。 

  第 5 条 

  条约解释规则的适用 
 

 为确定在发生武装冲突时条约是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应适用关于条

约解释的国际法规则。 

  第 6 条 

  表明条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的因素 
 

 为了确定在发生武装冲突时条约是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应参照所有

有关因素，包括： 

 (a) 条约的性质，特别是其主题事项、目的和宗旨、内容和条约缔约方数目；

以及 

 (b) 武装冲突的特征，诸如其地域范围、规模和激烈程度、持续时间，如果

涉及非国际武装冲突，还应考虑外部介入的程度。 

  第 7 条 

  条约因其主题事项而继续施行 
 

 本条款附件含有条约指示性清单，其中所列条约的主题事项含有这些条约在

武装冲突期间继续全部或部分施行之意。 

  第二章 

  与条约施行有关的其他规定 
 

  第 8 条 

  武装冲突期间缔结条约 
 

1. 武装冲突的存在不影响冲突当事国依照国际法缔结条约的能力。 

2. 各国可缔结协定，全部或部分终止或中止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在相互间仍适用

的某项条约，或可商定对该条约进行修正或修订。 

  第 9 条 

  通知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意向 
 

1. 一国如因武装冲突而打算终止或退出其作为缔约国的条约，或中止该条约的

施行，应将此意向通知条约另一缔约国、其他各缔约国或条约保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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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知自另一缔约国或其他各缔约国收到之时起生效，除非通知载有较晚生效

日期。 

3. 以上各款不影响一缔约国在合理的时间内根据条约规定或其他可适用的国

际法规则对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提出反对的权利。 

4. 如果有缔约国根据本条第 3 款提出反对，有关缔约国应通过《联合国宪章》

第三十三条所指明的方法寻求解决。 

5. 以上各款不影响各国在解决争端方面对其依然适用的权利或义务。 

  第 10 条 

  不依条约存在的国际法义务 
 

 因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丝毫不影响任何国家有责任履

行该条约中所载依国际法必须履行且不依赖该条约而存在的义务。 

  第 11 条 

  条约规定的分离 
 

 因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应对整个条约有效，除非条约

另有规定或缔约方另有协议，但下列情况不在此限： 

 (a) 条约的部分条款在适用上可与条约的其余部分分离； 

 (b) 从条约本身可以推断或通过其他方式确定，接受以上所指条款并非另一

缔约方或其他各缔约方接受整个条约约束之必要基础；且 

 (c) 条约其余部分之继续施行不致有失公正。 

  第 12 条 

  丧失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权利 
 

 一国在知悉事实后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得再因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

条约或中止其施行： 

 (a) 该国业已明示同意条约仍然有效或将继续施行；或 

 (b) 根据该国行为必须视该国已默认条约将继续施行或继续有效。 

  第 13 条 

  武装冲突结束后条约关系的恢复效力或施行 
 

1. 武装冲突结束后，缔约国可在协议的基础上对因武装冲突而终止或中止施行

的条约恢复效力之事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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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因武装冲突而中止施行的条约，应根据第 6条所提及的因素决定是否恢

复施行。 

  第三部分 

  其他规定 
 

  第 14 条 

  行使自卫权对条约的影响 
 

 依《联合国宪章》行使其固有的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的国家，如果其作为缔约

国的条约的施行与行使该项权利不相容，有权全部或部分中止该条约的施行。 

  第 15 条 

  禁止侵略国受益 
 

 从事《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所指的侵略行为的

国家不得因该侵略行为所引起的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如果

这将使该国受益。 

  第 16 条 

  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本条款不妨碍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作出的有关决定。 

  第 17 条 

  源自中立法的权利和责任 
 

 本条款不妨碍各国根据中立法而具有的权利和责任。 

  第 18 条 

  其他终止、退出或中止的情况 
 

 本条款不妨碍因下列情况等而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a) 发生重大违约情

事；(b) 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或(c) 情况出现根本改变。 

  附件 

  第 7 条所指条约的指示性清单 
 

 (a) 关于武装冲突法的条约，包括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条约； 

 (b) 宣布、确立或规定永久制度或地位或有关永久权利的条约，包括确定或

修改陆地和海洋边界的条约； 

 (c) 多边造法条约； 

 (d) 关于国际刑事司法的条约； 

 (e) 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以及涉及私权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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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关于对人权进行国际保护的条约； 

 (g) 关于对环境进行国际保护的条约； 

 (h) 关于国际水道以及有关装置和设施的条约； 

 (i) 关于含水层以及有关装置和设施的条约； 

 (j) 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条约； 

 (k) 关于以包括通过和解、调停、仲裁和司法手段在内的和平手段解决国际

争端的条约； 

 (l) 关于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条约。 

 


